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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人民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及时化解民间矛纠纷，按照“谁调解，奖励谁”的原则，根据《开远市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奖励办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奖励的对象：村委会及社区人民调解员、村组、社区其他参与调解的干部。
第二条  奖励实行一件一奖，每半年奖励一次。
第三条  奖励实行现金奖励。
第四条  奖励标准：
（一）一般纠纷调处成功一件，奖励20元。
（二）疑难纠纷调处成功一件，奖励40元。
（三）重大纠纷调处成功一件，奖励100元。
（四）特大纠纷单独奖励，奖励金额由市领导小组确定
（五）疑难、重大、特大案件的认定由领导小组认定。
第五条  考核要求及兑现办法：
（一）考核要求：考核前各乡镇（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将成功调解纠纷的《调解协议书》各案，并以此作为统计辖区内调解民间矛盾纠纷总件数上报市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兑现办法：市领导小组在考核评定结束后，按调解纠纷件数和奖励标准下拨奖励款到乡镇（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乡镇（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兑现给调解人员，并按奖励标准造册上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六条  各级调解组织成功调解的案件，应当材料齐全，文书制作、卷宗装订规范。如文书制作、卷宗装订不规范的，每件扣10元。
第七条  调处成功的一般纠纷，应具备以下材料：
（一）《人民调解申请书》。
（二）《民问纠纷受理登记表》。
（三）《调解笔录》。
（四）《调解协议书》。
缺第四项的、不予奖励；只有第四项而缺其它项的，该件扣20元。
第八条  调处成功的疑难纠纷，应具备以下材料：
（一）《人民调解申请书》。
（二）《民问纠纷受理登记表》。
（三）《调查笔录》。
（四）《调解笔录》。
（五）《调解协议书》。
（六）《回访笔录》。
缺第五项的，不子奖励；只有第五项而缺其它项的，该件扣20元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调处成功的重特大纠纷，应具备以下材料：
（一）《人民调解申请书》。
（二）《纠纷发生登记表》。
（三）《民间纠纷受理登记表》。
（四）《调查笔录》。
（五）《调解笔录》。
（六）《调解协议书》。
（七）《回访笔录》。
（八）领导批示。
缺第六项的，不予奖励；只有第六项而缺其它项的，该件扣20元。
第十条  责任追究方式，对报、虚报、假报材料的，一经查实，将给予相应处理。
（一）口头警告。
（二）通报批评。
（三）收回多领奖金。
（四）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的，给予口头警告，并收回所领奖金：
（一）不按时上报报表。
（二）空报、虚报调解成功矛盾纠纷3件以下的
（三）多领、冒领奖金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收回所领奖金：
（一）空报、虚报调解成功纠纷1件及以上的
（二）多领、冒领30元以上奖金的。
第十三条  违反下列行为的，年终评比实行一票否决制：
（一）徇私舞弊。
（二）对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侮辱、处罚当事人，末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泄露当事人隐私，末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的。
（六）领导小组确定的其它行为。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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